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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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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或

其关联方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 ）已

于2018年6月29日发布 《香江控股关于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

告》（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临2017-056号公告），根据该增持计划，南方香

江或其关联方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以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包括但不限于竞价和大宗交易的方式）或协议转让等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增持

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低于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1%（即33,993,274股），最高不超过

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2%（即67,986,548股）。 (注：本次增持计划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3,

399,327,424股。 )本次增持计划中的增持股份未设定价格区间，南方香江或其关联方将基

于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并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逐步

实施增持计划。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的持股情况如下：南方香江集团有

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925,124,528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27.215%；深圳市金海马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713,261,476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20.982%；香江集团有限公司持

有公司股份40,201,005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1.183%；深圳市香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持有公司股份46,648,438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1.372%.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公司控股

股东及其关联方总共持有公司股份1,725,235,447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50.752%。

● 本次增持计划进展情况如下：

2018年10月12日，公司控股股东南方香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香江” ）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股份25,171,700股， 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74%，增

持金额约为人民币4,959万元，增持均价约为1.97元/股。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增持计划发布

后，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共增持公司股份25,171,7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74%，超过了增

持计划区间的下限50%。

●截止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的持股情况如下：南方香江集团有限公

司持有公司股份950,296,228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27.955%；深圳市金海马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持有公司股份713,261,476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20.982%；香江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

司股份40,201,005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1.183%；深圳市香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公司股份46,648,438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1.372%.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总共持有公

司股份1,750,407,147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51.493%。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的名称：南方香江、香江股权投资公司

（二）增持主体与上市公司关系：南方香江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香江股权投资公司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南方香江与香江股权投资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下的关联方。

（三） 增持主体已持有股份的数量、持股比例：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的持股情况如下：南方香江集团有限

公司持有公司股份925,124,528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27.215%；深圳市金海马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713,261,476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20.982%；香江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公司股份40,201,005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1.183%；深圳市香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

有公司股份46,648,438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1.372%.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公司控股股

东及其关联方总共持有公司股份1,725,235,447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50.752%。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南方香江基于看好香江控股的发展前景以及对上市公司投资价值

的分析判断，拟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二）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种类：公司无限售流通A股。

（三）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数量：本次增持股份的数量累计增持比例不低于公司已发行

总股本的1%（即33,993,274股）， 最高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2%（即67,986,548

股）。 (注：本次增持计划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3,399,327,424股。 )

（四）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未设定价格区间，南方香江或其关联方将基于对公司股

票价值的合理判断，并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逐步实施增持计

划。

（五）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自本次增持计划披露日起未来12个月内。

（六）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公司控股股东南方香江或其关联方公司自有资金

或合法自筹资金。

三、本次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一）本次增持计划不存在增持股份所需资金未能到位，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的风

险；

（二）本次增持计划为南方香江或其关联方的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

四、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2018年10月12日， 公司控股股东南方香江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增持了公司股份25,171,7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74%，增持金额约为人民币4,959

万元，增持均价约为1.97元/股。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增持计划发布后，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共

增持公司股份25,171,7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74%，超过了增持计划区间的下限50%。

截止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的持股情况如下：南方香江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公司股份950,296,228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27.955%；深圳市金海马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持有公司股份713,261,476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20.982%；香江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股份40,201,005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1.183%；深圳市香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公

司股份46,648,438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1.372%.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总共持有公司

股份1,750,407,147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51.493%。

五、其他说明

1、本次增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2、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香江股权投资公司增持公司股份

的相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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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至

5%

以下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或“香江控股” ）近日收

到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上海泓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泓谟” ）及其一

致行动人杭州东方邦信赤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东方邦

信” ）、杭州炬元彤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炬元彤康” ）通知，其于2018

年10月12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了25,171,700股公司股份， 占公

司总股本的0.74%。本次减持前，上海泓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95,138,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74%；减持后，上海泓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69,966,

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99998%，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 减持情况具体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泓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成立时间：2015年4月24日

法定代表人：张泽宇

统一信用代码： 91310115332633517W

注册地：上海自贸区富特北路81号3栋一层129室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金融信息服务（除金融许可业务），投资管理，创业投资，实业投

资，企业营销策划，礼仪服务，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名称：杭州东方邦信赤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东方邦信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额：40100�万元

注册地址：杭州富阳区东洲街道黄公望村公望路2号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17号国海广场A座17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83MA28L3UE6F

经营范围：私募股权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名称：杭州炬元彤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杭州炬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额： 25001万元

注册地址：杭州市下城区新华路266号385室

通讯地址：杭州市江干区富春路汉嘉国际24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3MA27YJRE0W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服务，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减持时间及方式、减持数量及减持前后持有的股数及比例

上海泓谟于2018年10月12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管理的泓谟8号定增私募投资

基金所持有的公司25,171,700股股份，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74049%。

本次减持前，上海泓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95,138,0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5.74%；减持后，上海泓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69,966,3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4.999998%，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上述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同日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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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前三季度发电量完成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截至2018年9月30日，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直属及控股公司电厂(含本期收购聚

源电力)累计完成发电量317.5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6.14%(剔除聚源电力、去学水电，同比

增长3.21%)。 其中：水电299.4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25%；火电14.4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0.42%；风电3.6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0.28%。 现将公司直属及控股公司各电厂2018年前三

季度发电量完成情况公告如下：

单位：亿千瓦时

序

号

电厂名称

在役装机

（万千瓦）

持股比例

（%）

2018年前三季度

发电量

2017年前三季度

发电量

同比增减

（%）

1 龙滩水电厂 490 100 112.85 128.22 -11.99

2 岩滩水电厂 181 70 63.82 52.76 20.96

3 大化水电厂 56.6 100 23.31 19 22.68

4 百龙滩水电厂 19.2 100 7.31 5.43 34.62

5 乐滩水电厂 60 52 25.93 21.14 22.66

6 平班水电厂 40.5 35 13.13 11.02 19.15

7 天龙湖水电厂 18 100 5.91 5.55 6.49

8 金龙潭水电厂 18 100 5.56 5.21 6.72

9 仙女堡水电厂 7.6 100 2.39 2.74 -12.77

10 湖北沿渡河 10 65 2.44 2.93 -16.72

11 去学水电 24.6 100 5.82 1.42 309.86

12 合山火电厂 133 83.24 14.45 14.39 0.42

13 山东风电 13.85 100 1.68 1.36 23.53

14 四格风电 14.3 100 1.94 2.25 -13.78

15 聚源电力 97.16 100 31 - -

合 计 1183.81 - 317.54 273.42 16.14

注:�聚源电力为公司本年收购新增项目，纳入本期电量统计。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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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

122192

债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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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12

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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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期

)

公司债券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债权登记日：2018年10月23日

●●债券付息日：2018年10月24日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发行人” ）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本期债券” ） 将于2018年10月24日支付2017年10月24日至2018年10月23日期间的利

息。 本期债券付息期的最后交易日为2018年10月23日，凡在债权登记日2018年10月23日

（含）前买入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获得本次利息款的权利。 为保证付息工作顺利

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利息，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债券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2012年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债券期限：10年期固定利率品种

3.�债券简称：12桂冠02

4.�债券代码：122192

5.�发行规模：人民币93,000万元

6.�债券利率：5.10%

7.�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8.�票面金额：人民币100元

9.�还本付息方式：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

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10.�起息日：2012年10月24日

11.�付息日：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2013年至2022年每年的10月24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13年至2017年每年的10月24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12.�利率上调选择权：

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5年末上调该品种后5年的票面利率。发行

人将于本期债券第5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20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利率上

调选择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公司在第5个计息年度未行使利率上调选择权， 后续期限票面利率维持原有票面利率

不变。

13.�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

本期债券第5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者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

本期债券第5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 发行人将按照上证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

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自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

的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内，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方式进行回售申报。债券持有人的回

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面值总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申报日不进行申报的，则视

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

幅度的决定。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债券回售申报数据，在回售申

报期（即2017年9月20日至2017年9月22日）内，“12桂冠02” 公司债券的回售有效申报数

量为0手，回售金额为人民币0元。

14.�担保情况：本期债券由中国大唐集团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15. �信用级别： 经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级别为

AAA，本期债券信用级别为AAA。

16.�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2012年11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7.�本期债券登记、托管、代理债券付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

二、本次债券付息方案

本期债券“12桂冠02” 的票面利率为5.10%，每手“12桂冠02” 面值1000元派发利息

为51.00元（含税）。

三、债券付息权益登记日、除息日及兑息日

1.�付息权益登记日：2018年10月23日

2.�除息日：2018年10月24日

3.�付息资金到帐日：2018年10月24日

四、债券付息对象

本期债券付息对象为截止2018年10月23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在册的全体“12桂冠02”债券持有人。

五、债券付息方法

1.�本公司已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债券兑

付、兑息协议》，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息。 如本公司

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息资金划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

账户，则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息服

务，后续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公司将在本

年度兑息日2个交易日前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

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或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

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一)�关于向个人投资者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

券个人投资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

函［2003］612号）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

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请各兑付机构按照个人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做好

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工作。 若各兑付机构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

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兑付机构自行承担。

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1.�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20%征收。

4.�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机构一次性扣除。

5.�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兑付机构。

6.�本期债券利息税的征管部门：各付息网点所在地的税务部门。

（二）关于向非居民企业征收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2008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2009年

1月1日起施行的《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2009］3号）以及

2009年1月23日发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

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等规定，非居民企业取得的发行人本期债券

利息应当缴纳10%企业所得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将按10%的税

率代扣相关非居民企业上述企业所得税，在向非居民企业派发债券税后利息后，将税款返

还本公司，然后由本公司向当地税务部门缴纳。

请非居民企业在收到税后利息后7个工作日内将本公告所附表格 （请填写并加盖公

章）、证券账户卡复印件（需加盖公章）、QFII、RQFII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复印件（需加盖

公章）一并传真至本公司处，原件请签章后寄送至本公司联系人处。 联系人信息如下：

联系人：龙华

地址：广西南宁市民族大道126号龙滩大厦2303房间证券资本部

电话：0771-6118656

传真：0771-6118899

信封上请注明“QFII所得税资料” 或“RQFII所得税资料” 。

本公司在收到上述材料后向当地税务部门代缴QFII、RQFII所得税。 如QFII、RQFII未

履行债券利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或纳税申报义务导致发行人无法完成代扣代缴，由此产生

的法律责任由各QFII、RQFII自行承担。

七、相关机构

1、发行人：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126号

联系人：吴育双

联系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126号

联系电话：0771-6118829

传真：0771-6118899

邮政编码：530029

2、保荐人/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王子繁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00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75层

联系电话：021-20336000

传真：021-20336040

邮政编码：200120

3、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联系人：王迪彬

联系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3楼

邮政编码：200120

特此公告。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

601900

证券简称：南方传媒 公告编号：

2018-036

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70,349,953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8年10月22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2017年5月5日， 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2017年第22次并购重组

委工作会议审议，本次交易获有条件通过。 2017年6月27日，中国证监会核发了《关于核准

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向广东樵山文化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042号），核准了本次非公开发行数量为76,776,566�股。

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传媒” 、“公司” ）已于2017年10月13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本次向交易对方

发行的新增股份上市日为 2017年10月20日。

本次新增股份锁定期分12个月和36个月， 广东樵山文化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80

家单位合计持有70,349,953股的锁定期为12个月，广东新州发展有限公司等9家单位合计

持有6,426,613股的锁定期为36个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份上市的股份为锁定期

12个月的70,349,953股。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一）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的承诺

广东樵山文化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80家股东承诺：

1．本单位在本次发行以资产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以下简称"标的股份"），自

标的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转让或上市交易。

2．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就本单位由于南方传媒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基于标的

股份而增持的上市公司股份，亦遵守上述约定。

3． 本单位关于标的股份的锁定期/限售期的上述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

见不相符的，本单位将根据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二）股份锁定承诺的履行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各项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

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后认为：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相

关承诺；

（二）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 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三）南方传媒对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四）长城证券对南方传媒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限售股份解禁及上市流

通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70,349,953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8年10月22日；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

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

量

持有限售

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

例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单位：

股）

剩余限

售股数

量

1 广东樵山文化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7,824,136 0.87% 7,824,136 0

2 江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3,165,045 0.35% 3,165,045 0

3 高州市财政局 2,749,864 0.31% 2,749,864 0

4 博罗县文体旅游局 2,502,157 0.28% 2,502,157 0

5 汕头市财政局 2,501,657 0.28% 2,501,657 0

6 北京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498,887 0.28% 2,498,887 0

7 潮州市财政局 2,113,286 0.24% 2,113,286 0

8 廉江市财政局 1,963,988 0.22% 1,963,988 0

9 汕头市澄海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 1,958,511 0.22% 1,958,511 0

10 雷州市财政局 1,812,209 0.20% 1,812,209 0

11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761,039 0.20% 1,761,039 0

12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1,643,636 0.18% 1,643,636 0

13 茂名市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1,523,312 0.17% 1,523,312 0

14 开平市公用实业资产经营公司 1,488,820 0.17% 1,488,820 0

15 罗定市财政局 1,488,490 0.17% 1,488,490 0

16 广州市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1,408,831 0.16% 1,408,831 0

17 英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 1,390,771 0.16% 1,390,771 0

18 吴川市财政局 1,336,967 0.15% 1,336,967 0

19 肇庆市文化产业管理服务中心 1,289,755 0.14% 1,289,755 0

20 信宜市财政局 1,276,536 0.14% 1,276,536 0

21 惠州市惠阳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 1,262,677 0.14% 1,262,677 0

22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公司 1,174,026 0.13% 1,174,026 0

23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1,174,026 0.13% 1,174,026 0

24 茂名市电白区财政局 1,044,411 0.12% 1,044,411 0

25 潮州市潮安区财政局 939,850 0.10% 939,850 0

26 化州市财政局 923,365 0.10% 923,365 0

27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880,519 0.10% 880,519 0

28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821,818 0.09% 821,818 0

29 乐昌市公共资产管理中心 821,373 0.09% 821,373 0

30 兴宁市齐昌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803,606 0.09% 803,606 0

31 中国地图出版社 777,792 0.09% 777,792 0

32 五华县财政局 771,877 0.09% 771,877 0

33 汕头市潮阳区财政局 770,589 0.09% 770,589 0

34 丰顺县财政局 749,880 0.08% 749,880 0

35 韶关市商贸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714,984 0.08% 714,984 0

36 紫金县财政局 670,903 0.07% 670,903 0

37 揭西县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656,748 0.07% 656,748 0

38 乳源瑶族自治县公共资产管理中心 650,922 0.07% 650,922 0

39 清华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587,013 0.07% 587,013 0

40 阳江市阳东区阳东县财政局 563,524 0.06% 563,524 0

41 龙川县财政局 525,194 0.06% 525,194 0

42 连州市公共资产管理中心 513,641 0.06% 513,641 0

43 广宁县公共资产管理中心 483,789 0.05% 483,789 0

44 韶关市曲江区公共资产管理中心 474,794 0.05% 474,794 0

45 龙门县财政局 471,782 0.05% 471,782 0

46 南雄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468,504 0.05% 468,504 0

47 清远市清新区公共资产管理中心 463,929 0.05% 463,929 0

48 翁源县公共资产管理中心 442,539 0.05% 442,539 0

49 青海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410,909 0.05% 410,909 0

50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有限公司 410,909 0.05% 410,909 0

51 怀集县公共资产管理中心 407,488 0.05% 407,488 0

52 阳山县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 405,100 0.05% 405,100 0

53 肇庆市端州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403,050 0.04% 403,050 0

54 人民卫生出版社有限公司 388,750 0.04% 388,750 0

55 中山市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378,542 0.04% 378,542 0

56 海丰县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 364,130 0.04% 364,130 0

57 新丰县公共资产管理中心 253,063 0.03% 253,063 0

58 江门市新会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 238,588 0.03% 238,588 0

59 广东岭南美术出版社有限公司 234,805 0.03% 234,805 0

60 蕉岭县财政局 233,949 0.03% 233,949 0

61 河源市财政局 176,898 0.02% 176,898 0

62 佛山市新华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176,103 0.02% 176,103 0

63 广东省珠海市新华书店 176,103 0.02% 176,103 0

64 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 176,103 0.02% 176,103 0

65 始兴县兴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64,813 0.02% 164,813 0

66 广西新华书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64,363 0.02% 164,363 0

67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有限公司 164,363 0.02% 164,363 0

68 江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117,402 0.01% 117,402 0

69 佛山市顺德区新华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117,402 0.01% 117,402 0

70 湛江市新华书店有限公司 77,779 0.01% 77,779 0

71 云浮市新云发行有限公司 58,701 0.01% 58,701 0

72 广东省东莞市新华书店有限公司 58,701 0.01% 58,701 0

73 台山市新华书店有限公司 58,701 0.01% 58,701 0

74 揭阳市揭东区新华书店有限公司 58,701 0.01% 58,701 0

75 东源县财政局 38,537 0.0043% 38,537 0

76 广州市番禺新华书店有限公司 29,350 0.0033% 29,350 0

77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书店有限公司 29,350 0.0033% 29,350 0

78 珠海市斗门区新华书店 29,350 0.0033% 29,350 0

79 饶平县财政局 24,294 0.0027% 24,294 0

80 惠来县公有资产管理办公室 21,684 0.0024% 21,684 0

合计 70,349,953 7.85% 70,349,953 0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1、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719,865,659 -�69,939,046 649,926,613

2、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410,907 -410,907 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720,276,566 -70,349,953 649,926,613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A股 175,600,000 70,349,953 245,949,953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75,600,000 70,349,953 245,949,953

股份总额 895,876,566 0 895,876,566

八、上网公告附件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之限售股解禁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

601900

证券简称：南方传媒 公告编号：临

2018-037

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8年10月12日收到公司

副总经理何祖敏、许文钦先生的辞职报告，何祖敏、许文钦先生因工作调动原因，申请辞去

公司副总经理职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何祖敏、许文钦

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辞去以上职务后，何祖敏、许文钦先生将继续担

任公司董事职务。

何祖敏、许文钦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公司董事会对何祖敏、许文钦先生在担任公司副

总经理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

000793

证券简称：华闻传媒 �公告编号：

2018-108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1）2018年前三季度（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预计的业绩

项 目 本报告期（2018年1-9月）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100%— -93%

盈利：43,254.57万元

盈利：0万元-�3,000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0— 0.0150元 盈利：0.2146元

（2）2018年第三季度（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预计的业绩

项 目 本报告期（2018年7-9月）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212%— -171%

盈利：7,304.53万元

亏损：-8,185万元-�-5,185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0.0409— -0.0259元 盈利：0.0364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期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18年前三季度、 第三季度与上年同期业绩相比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转让海

南民生管道燃气有限公司100%股权获得的投资收益较多， 以及本期部分子公司业绩下降

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18年第三

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793

证券简称：华闻传媒 公告编号：

2018-109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华闻传媒” ）于2018年10月9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

函〔2018〕第199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 根据要求，公司对《关注函》中所提问题

逐项进行核查并向相关单位进行征询。 现就《关注函》所提问题及相关回复公告如下：

问题：我部于2018年7月24日向你公司发出《关于对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18〕第152号），要求你公司对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前海开源基金” ）发起设立的三支资管、信托产品前海开源基金－浦发银行－

渤海国际信托－渤海信托·煦沁聚和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煦沁聚和1号” ）、

前海开源基金－浦发银行－前海开源聚和资产管理计划、前海开源基金－浦发银行－前海

开源鲲鹏资产管理计划（以下合称“三支资管计划” ）是否与“阜兴系”存在关联关系作出

说明，并披露出资方的各层产权及控制关系。 你公司在复函中表示，煦沁聚和1号系前海开

源凯悦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开源凯悦” ）的委托人，开源凯悦的间接劣后方为常州煦

沁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常州煦沁” ），常州煦沁为有限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人

为朱明华，有限合伙人为徐祯华，注册资本2亿元人民币。 你公司同时表示前海开源基金基

于必要的客户信息了解和调查以及已经掌握的事实，无法判断三支资管计划的出资方是否

与“阜兴系”存在关联。

2018年8月22日，我部向你公司发出《关于对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半年

报问询函》（公司部半年报问询函〔2018〕第3号），针对常州煦沁有限合伙人徐祯华为多

家“阜兴系”关联企业法人或担任有关公司董事、高管的情况，要求你公司说明徐祯华是否

能够控制常州煦沁，徐祯华及其担任董事、高管的公司是否应当认定为你公司关联方。你公

司在复函中表示，你公司没有获得常州煦沁的合伙协议等合伙人约定的证明材料，但是按

照通常惯例，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即普通合伙人为合伙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徐祯华

作为常州煦沁的有限合伙人是不控制常州煦沁的，故你公司不能确定徐祯华通过控制常州

煦沁直接、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合计162,524,407股（占总股本8.12%），也未认定徐祯华为

你公司关联自然人。

近日，我部关注到，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77号》

（以下简称《行政处罚决定书》），“煦沁聚合1号资管计划” 系阜兴集团控制，与你公司在

上述两次的复函中所述内容不一致。

我部对此高度关注，请你公司对以下事项做出书面说明：

1.� 你公司在前期复函中表示无法判断三支资管产品与“阜兴系” 是否存在关联，与

《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认定不一致的原因。

回复：因公司并非《行政处罚决定书》所涉主体，故公司在前期向贵部复函时，确实未

关注其中关于“煦沁聚合1号资管计划”是否与“阜兴系”有关的相关认定。 在前期对关注

函复函后公司发现中国证监会于2018年7月31日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的 《行政处罚决定

书》中有“阜兴集团控制‘煦沁聚合1号资管计划’ ” 的表述。 根据该《行政处罚决定书》，

并查阅大连电瓷以往前十大股东名称，确认“煦沁聚和1号”属于阜兴集团控制。另外，根据

前海开源基金和常州煦沁签署并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前海开源基金－浦发银

行－前海开源聚和资产管理计划、前海开源基金－浦发银行－前海开源鲲鹏资产管理计划

与“煦沁聚和1号”属于一致行动关系。

问题：2.�再次认真核实常州煦沁是否与“阜兴系” 存在关联关系，重点说明常州煦沁

的普通合伙人朱明华、有限合伙人徐祯华通过何种方式控制常州煦沁，并提供有关协议等

证明文件。

回复：由于常州煦沁并非公司的控股或参股企业、且公司不能对其施加任何影响，故对

于常州煦沁及其合伙人的情况，公司只能通过要求其提供相关信息的方式加以了解。

经征询，前海开源基金表示常州煦沁在前海开源基金直销柜台开立直销账户时，提供

的资料中不包含合伙协议。 因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浦发

银行广州分行” ）是持有华闻传媒股份的三支资管计划的优先级委托人，而常州煦沁为劣

后级委托人，公司特向浦发银行广州分行核实相关情况。 该行表示从常州煦沁向其提供的

《合伙协议》所反映的信息无法说明常州煦沁是否与“阜兴系”有关联关系。 根据该《合伙

协议》的约定，常州煦沁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即普通合伙人朱明华应为其实际控制人。

公司已在核查能力范围内尽力采取了各种相关方式了解常州煦沁及其合伙人情况，但

未收集到其他的相关资料。在此情况下，公司尚无法确认常州煦沁是否与“阜兴系”存在关

联关系。但是，因常州煦沁作为劣后级委托人的“煦沁聚和1号”属于阜兴集团控制，故公司

认为常州煦沁应该与“阜兴系”存在一定的关联。

问题：3.�说明徐祯华在多家“阜兴系” 关联公司担任董事、高管的具体情况，在此基础

上说明朱明华是否与“阜兴系”存在关联关系及其理由。

回复：经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天眼查等网站查询，公司目前了解到，姓名

为“徐祯华” 在相关公司担任董事、高管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 任职 备注

1 上海阜兴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

2 上海阜仕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

总经理

2018年7月6日已变

更为陈颖

3 上海意隆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负责人

4 上海意隆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负责人

5 上海意隆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 负责人

6 上海意隆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负责人

7 上海意隆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 负责人

8 上海意隆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长春分公司 负责人、执行董事

9 上海意隆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 负责人

10 上海意隆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负责人

2018年4月17日注

销

11

上海意隆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一分公

司

负责人

经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天眼查等网站查询，公司目前了解到，姓名为“朱

明华”作为出资人或担任主要负责人的相关企业如下：

序号 公司 任职/出资人

出资

比例

备注

1 常州煦沁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20%

2 常州煦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20%

3 常州煦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20%

4 常州煦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20%

5 常州煦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20%

6 常州煦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20%

7 常州煦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20%

8 常州煦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20%

9 常州煦汲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20%

10 常州煦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20%

11 上海奇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20%

2018年7月12日

注销

12 上海奇渊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20%

13 上海奇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20%

14 上海奇禹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20%

15 上海奇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20%

16 上海奇灏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20%

17 上海鎏烜实业有限公司 股东 40%

2017年11月15日

注销

18 新余玫励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90%

19 新余筱升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90%

20 新余鎏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90%

21 吉林省琚瑀经贸有限公司 股东 60%

正在进行简易注

销公告

根据以上工商登记信息以及朱明华与徐祯华的合作关系，公司认为朱明华可能与“阜

兴系”存在一定的关联。

如证券监管部门需要公司协助调查相关情况、或在未来查实相关情况，公司将积极、密

切配合监管部门的工作，并依法、依规、及时进行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十月十五日


